考題破解秘笈—採購班考古題
第001期：

問題：機關辦理河川淤沙疏浚招標，並允許得標廠商將疏浚之淤沙代為販售，其中疏浚工作預估所需金額為5500萬元，淤沙販售價值預估為3000萬元，則該案之採購金額為多少？

解答：5500萬元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9款規定「招標文件規定廠商報價金額包括機關支出及收入金額者，以支出所需金額認定之」，故本案採購金額應為5500萬元。

問題：機關委託工程設計、監造，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工程發包決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機關得以工程底價之百分之多少為建造費用計算應給付之設計、監造服務費用？

解答：百分之八十。

解析：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17條第3項規定「決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者，前項建造費用得以底價之百分之八十代之」。

問題：機關擬訂定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技術規格無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且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必須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廠牌時，應註明何字樣，其所列廠牌應僅供廠商參考，不得限制廠商必須採用？
解答：「或同等品」。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3項規定「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
第002期：

問題：機關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應繳納之押標金為新台幣80萬元，有一廠商以存款金額為新台幣100萬元之設定質權之定期存款單繳納該押標金，今有依招標文件規定不發還該廠商押標金，機關應不發還之押標金額度為多少？
解答：80萬元
解析：有關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14條第2項前段所稱應全部不予發還之押標金，係指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額度繳納之押標金，不含溢繳之部分。(本會96年3月26日工程企字第09600119550號函釋)
問題：某機關辦理保全勞務採購，年預算為新台幣120萬元，其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辦理公開評選，並於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中載明訂約2年，履約期間評鑑優良者，機關保留後續依同條項第7款議價權利2次每次1年，其採購金額與預算金額各為多少？
解答：採購金額為480萬元，預算金額為240萬元。
解析：有關採購金額之計算方式，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款：含有選購或後續擴充項目者，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同細則第26條第1項：於招標公告中一併公開之預算金額，為該採購得用以支付得標廠商契約價金之預算金額。

本案例年預算為新台幣120萬元，履約期間為2年，機關保留後續擴充權利2次每次1年，故採購金額為120萬元(年預算)╳2年(履約期間)┼120萬元(第1次擴充權利之年預算)┼120萬元(第2次擴充權利之年預算)＝480萬元；本案預算金額為120萬元(年預算)╳2年(履約期間)＝240萬元。
問題：機關辦理預算金額為新台幣4億元巨額工程採購之公開招標，經評估有訂定特定資格之必要，其單次契約金額之訂定最高得規定廠商提報之單次實績金額不低於多少元？
解答：1億6000萬元。
解析：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1項第1款：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其範圍得包括於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工程、財物或勞務契約，其單次契約金額或數量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之五分之二。

故本案例機關得訂定之單次實績金額應不低於1億6000萬元。
第003期：

問題：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表所列服務費用標準，於包括規劃、設計及監造三項時，其各占多少百分比？

解答：規劃占10%，設計占百分之45%，監造占百分之45%

解析：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附表一附註一規定：「本表所列服務費用標準包括規劃、設計及監造三項，其中規劃占10%，設計占45%，監造占45%」。

問題：機關委託廠商承辦技術服務，其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費者，公費之內容為何？

解答：公費指廠商提供專業服務所得之報酬，包括風險、利潤及有關之稅捐，其金額應為定額，且不得超過直接薪資及管理費用合計金額之30%。

解析：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14條第2項第2款規定「公費指廠商提供專業服務所得之報酬，包括風險、利潤及有關之稅捐等」，另同條第3項規定「公費，應為定額，不得按直接薪資及管理費之金額依一定比率增加，且全部公費不得超過直接薪資及管理費用合計金額之30%」。

問題：機關委託廠商承辦公有建築物之技術服務，其金額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上且服務項目包括規劃、設計者，應辦理競圖？

解答：500萬元。

解析：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6條規定「機關委託廠商承辦公有建築物之技術服務，其金額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且服務項目包括規劃、設計者，應要求廠商提出服務建議書及規劃、設計圖，並應辦理競圖」。
第004期：

問題：台電公司為敦親睦鄰，補助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辦理採購，其適用採購法之採購，依採購法應報上級機關核准者，所稱上級機關為何？

解答：台電公司

解析：辦理採購者為政府採購法第4條所稱接受機關補助之法人，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前項採購關於本法及本細則規定上級機關行使之事項，由本法第四條所定監督機關為之。」

問題：台電公司為敦親睦鄰，補助台北市士林區公所辦理採購，該公所依採購法應報上級機關核准之事項，所稱上級機關為何？

解答：台北市政府。

解析：辦理採購者為台北市士林區公所，係政府採購法第3條所稱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9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上級機關，指辦理採購機關直屬之上一級機關。」

問題：採購契約得訂明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得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但應經誰核准？

解答：上級機關核准。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第64條規定「採購契約得訂明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問題：機關依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因人民之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遭遇緊急危難需辦理緊急採購，應符合原則為何？

解答：依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

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辦理採購之決標，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者，除獨家製造、供應或承做者外，以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為原則。

二、不及與廠商簽訂契約者，應先有書面、電報或傳真協議。

三、不及與廠商確定契約總價者，應先確定單價及工作範圍。

四、付款條件應能維護公款支用之安全性。

問題：機關確有緊急情事需超底價決標時，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之範圍為何？

解答：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而超過底價4%但未超過8%者。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前項辦理結果，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不逾預算數額，機關確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應經原底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且不得超過底價百分之八。但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超過底價百分之四者，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決標。」

第005期：

問題：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公開評選辦理委外訓練之勞務採購一年，一年預算為1,500萬元，並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得依原契約條件及預算續約一年，其上網公告時，應填列之採購金額及預算金額為多少？
解答：採購金額為3000萬元，預算金額為1500萬元。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稱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款規定「招標文件含有選購或後續擴充項目者，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故本案採購金額應為3000萬元，另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1項其預算金額為1500萬元。
問題：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屬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者，除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外，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者，其逾期違約金如何計算？
解答：分別計算違約金。但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應扣除已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部分之金額計算之。
解析：參考採購契約要項第47點第（三）款內容，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者，分別計算違約金。但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應扣除已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部分之金額計算之。
問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其未載明者如何認定？
解答：於巨額工程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十以上；於其他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日數達十日以上。
解析：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11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0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其未載明者，於巨額工程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十以上；於其他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日數達十日以上。」
問題：機關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與評選設計競賽優勝廠商之議價及決標，如未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率者，如有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議價順序為何？
解答：標價低者優先。

解析：依「機關辦理設計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優勝廠商在二家以上者，依優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
問題：機關辦理以提供勞力為主且工作內容重複之巨額勞務採購，預算金額6,000萬元（無後續擴充），經檢討有必要訂定實收資本額之資格，履約期限為3年，每年均為2,000萬元，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機關得訂定之實收資本額上限為何？
解答：200萬元。
解析：1.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1項第3款「具有相當財力者。其範圍得包括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之十分之一」。

2.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3項「…履約期間逾一年之勞務採購，其以提供勞力為主且工作內容重複者，以第一年之預算金額訂定資格條件」。
第006期：

問題：第1次公開招標無廠商投標，得否採限制性招標與廠商比價或議價？
案例：某機關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橋樑改建工程採購，第1次招標無廠商投標，機關基於公共利益考量改建工程之時效性，可否採限制性招標與廠商比價或議價？

解答：第1次公開招標無廠商投標，在招標內容及條件未經重大改變之前提下，得改採限制性招標。惟應注意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無廠商異議或申訴在處理中，及第23條之1第1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並至工程會網站，擇過去表現優良之廠商比價。
解析：第1次公開招標無廠商投標，機關得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採限制性招標，該款所稱之「重大改變」，例如廠商資格的放寬、數量的明顯變更等，而如原採購依放寬或變更後之招標內容及條件招標，或不致於發生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之情形者。本會88年8月30日(88)工程企字第8812328號函釋例可供參酌（公開於本會網站）。
另請注意依該款採限制性招標辦理時，應注意本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第1項規定之簽辦程序。

問題：辦理採購想找優良廠商履約，如何選擇採購方式？
案例：某機關辦理採購，以往辦理類似採購均採最低標辦理，如遇廠商低價搶標時恐將難以控制品質，有無辦法選擇優良之廠商履約？

解答：機關辦理屬異質性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如經評估不宜以最低標辦理者，得以最有利標或異質最低標（評分及格廠商之最低標）方式辦理。
解析：機關辦理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如經評估不宜以最低標辦理者，得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最有利標之精神，就是要讓機關能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標準，就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價格等項目，作綜合評選，以擇定最佳決標對象。由於是綜合評選之結果，所以得標者可以是一個分數高、產品品質好、功能強而價格雖高但屬合理之廠商。一方面讓機關在既定之預算規模下，買到最好之標的，把預算用得最有價值；另一方面亦可鼓勵廠商從事非價格之競爭，避免惡性低價搶標。
至於異質最低標之方式，係就資格、規格之表現評分，及格分數以上之廠商再開其價格標，取最低標決標，亦可選擇一定程度之優良廠商履約。

問題：辦理具時效性且需兼顧施工品質之公共工程，如何選擇採購方式？
案例：某機關辦理危橋重建工程，具有政策上限期完工之時程壓力，在確保橋樑工程品質之前提下，應如何選擇採購方式？
解答：機關辦理採購，如經評估採統包方式辦理可提升採購效率、確保採購品質、可縮減工期且無增加經費之虞者，得以統包方式辦理。
解析：機關以統包方式辦理採購，由得標廠商負責細部設計，並將設計成果履行實現，具有貫徹設計理念、整合設計與施工界面、激發廠商創意、提高廠商引進新技術誘因及發揮廠商履約能力等優點，機關如運用得宜，可提升採購效率及品質。
工程會為利機關採行統包，已訂頒統包實施辦法、統包作業須知、統包招標前置作業參考手冊及統包模式之工程進度及品質管理參考手冊，並於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增訂第00402章「設計建造（D&B）統包契約」及00403章「設計建造與供應安裝（EPC）統包契約」供各機關參辦。
第007期：

問題：不適用採購法之場地出租案件，其利用政府採購公報辦理公告者，其招標文件內容得載明適用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有關不良廠商處分之規定。
解答：（X）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本題所稱「場地出租」，並不是上開條文所稱採購，因此不適用該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規定。
問題：某機關依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招標文件載明得於開標當日辦理決標，廠商未到場說明或減價者視同放棄。開標結果五家投標廠商均合格，惟報價最低且均得為決標對象者之兩家均未到場，主持人以兩家放棄比減價格，抽籤後辦理決標。

解答：（O）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2條第2項規定：「前項標價相同，其比減價格次數未達3次限制者，應由該等廠商再行比減價格1次，以低價者決標。比減後之標價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本題所稱2家標價相同之最低標廠商均得為決標對象，機關應依上開規定由該2家廠商再行比減價格1次，然而因均未到場，依招標文件規定，視同放棄比減權利，也就是經減價程序後，二家廠商標價仍相同，所以就以抽籤決定得標廠商。
問題：某國立大學採統包方式辦理步道工程採購，總金額為新台幣95萬元，下列何者不是得採行的招標方式：(1)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辦理公開評選；(2)公開取得企劃書；(3)公開招標；(4)最低標決標。

解答：（1）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規定：「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該款規定僅適用勞務採購，不適用本題題目所指工程採購，其餘選項皆屬可行。
問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資本額限制屬特定資格。(2)特殊或巨額之採購，始得訂定特定資格。 (3)投標廠商應符合之資格之一部分，以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所具有者代之，機關不得拒絕。(4)投標廠商未符合規定之資本額者，得以銀行或保險公司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責任、連帶保證保險單代之。

解答：（3）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投標廠商應符合之資格之一部分，得以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所具有者代之。但以招標文件已允許以分包廠商之資格代之者為限。」因此廠商資格是否能以分包廠商資格代之，應以招標文件載明允許為前提，並非機關不得拒絕，所以選項(3)內容錯誤。選項(1)、(2)及(4)，係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及政府採購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

第009期：

問題：採最低標決標，廠商報價總價(560萬元)低於底價(700萬元)，機關得通知廠商繳納差額保證金之額度？(1)240萬元 (2)140萬元 (3)40萬元 (4)以上皆非。
解答：（4）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及其施行細則第79條「本法第五十八條所稱總標價偏低，指下列情形之一：一、訂有底價之採購，廠商之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者。…」規定，本案廠商報價總價為560萬元，未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機關尚無可通知廠商繳納差額保證金。

問題：機關依採購法第93條規定之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其適用機關利用本契約採購之期間，最長以1年為限。適用機關與廠商有爭議未能解決者，由立約機關處理之。

解答：（X）
解析：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11條「適用機關利用本契約採購之期間，最長以二年為限」。

問題：共同投標廠商有採購法第101條各款所列情形，依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應刊登(1)視可歸責之事由，對各該應負責任之成員個別刊登；(2)一律刊登全體成員名稱；(3) 刊登代表廠商名稱；(4)以上皆非。

解答：（1）
解析：依「共同投標辦法」第16條「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有本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機關應視可歸責之事由，對各該應負責任之成員個別為通知」。

第010期：

問題：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當事人不能合意者，由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命其接受而成立。

答案：(X)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85條之3第1項規定，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當事人不能合意者，調解不成立。

問題：依法得設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機關為：(1)中央主管機關；(2)直轄市政府；(3)縣（市）政府；(4)以上皆是。

答案：(4)

解析：依政府採購法第76條第1項規定，「廠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招標機關逾前條第二項所定期限不為處理者，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依其屬中央機關或地方機關辦理之採購，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地方政府未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者，得委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

問題：依政府採購法，下列何者有誤：(1)廠商提出申訴時，應繳納審議費，每一申訴事件為新臺幣三萬元；(2)招標機關自行依申訴廠商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其處理結果者，申訴審議委員會應作成申訴不受理之決議；(3)廠商提出申訴但拒繳納審議費，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仍得受理；(4)申訴事件經審查無不受理之情形者，由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至三人為預審委員，進行實體審查。

答案：（3）

解析：依「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第3條規定，「廠商提出申訴時，應繳納審議費。其未繳納者，由申訴會通知限期補繳；逾期未補繳者，不受理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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